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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山东省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

王仁元同志逝世

本报济南9月28日讯 中国共
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
战士，山东省常务副省长、省政府
党组副书记、九届省委常委王仁
元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
9月2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0岁。

今天上午，王仁元同志遗体
告别仪式在济南殡仪馆举行。

王仁元同志逝世后，温家宝、
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吴官正、
王乐泉、王岐山、李源潮、张高
丽、张德江、俞正声、华建敏、李
建国、马凯、黄孟复、陈炳德、李
继耐、迟浩田、姜春云、吴仪、曾
培炎、盛华仁、王忠禹等同志，
通过各种形式，对王仁元同志的

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其亲属表
示亲切慰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
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送了花圈。

今天，济南殡仪馆第一告别
厅庄严肃穆，王仁元同志的遗体
安放在鲜花簇拥的大厅中央，上
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省委、
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纪
委和济南军区、省军区、省武警
总队的领导同志姜异康、姜大
明、刘伟等，在中央部门和外省
区市工作的领导同志陈光林、张
国宝等，省和济南军区的老同志
李春亭、韩喜凯、宋清渭等，兄
弟省区市的代表，省直机关党政

干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
各市和各界群众代表，王仁元同
志的生前友好和原籍烟台市及长
岛县的同志等，前往殡仪馆为王
仁元同志送别，并对其亲属表示
慰问。

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政
委杜恒岩，中央部门和外省区市
的领导同志及老同志刘锡荣、陈
建国、宋法棠、陈士能、毕井泉、陈
抗甫、张黎、刘明康、季允石、李毅
中、于珍、王东明、李景田、张平、
张来武、苗圩、吴爱英、姜伟新、杨
传堂、李盛霖、盛光祖、陈德铭、张
茅、刘家义、王勇、杨栋梁、李荣
融、谢伏瞻、白春礼、李伟、尚福
林、郭树清、项俊波、邵明立、刘胜
玉、黄兴国、张庆黎、任亚平、陈政
高、苏树林、鹿心社、蒋定之、黄奇
帆、赵克志、李纪恒、努尔·白克
力，住济全国人大常委韩寓群，省
里的老同志苏毅然、梁步庭、李
振、赵志浩、陆懋曾，济南军区老
同志刘冬冬，省直部门和17市党
委、政府等，通过不同的方式对王
仁元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
亲属表示慰问。

王仁元同志是山东省长岛县
人，1952年8月出生，1971年8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9月参加工
作。先后在长岛县、省水产局、青
岛海洋渔业公司、省水产企业集
团总公司、济宁市、省经贸委等部
门和单位工作过。2002年6月任副
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2006年6
月任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
2007年6月当选九届省委常委。王
仁元同志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12年5月当
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代表。

王仁元同志参加工作四十多
年来，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和旺盛的工作热情，并
为之奋斗终生。在省水产系统担
任领导期间，积极推进“海上山
东”建设，推动了水产事业快速发
展。担任济宁市市长期间，狠抓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兴农、乡镇
企业，大力发展工业，有力地推动
了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担任省经贸委主任期间，大力培
育和发展重点企业集团，为应对
亚洲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健康运
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仁元同志担任副省长后，
推动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
业，放开搞活民营经济，大力实
施质量兴省战略，认真落实节能
降耗措施，稳步推进国有经济战
略布局调整和省管企业改革重
组，推动了工业流通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健全安全生产监管网
络，开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
安全专项整治和规范化、标准化
建设，使全省安全生产形势呈现
逐年好转的态势。王仁元同志担
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期间，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有力地推动
了保持宏观经济健康运行、优化
投资结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提高能源基础设施保障水平
等全省重点工作。他积极推进国
家宏观调控政策和省委、省政府
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组织编制
实施“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
致力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
设，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进服
务业跨越发展，大力繁荣发展金
融业，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

王仁元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执行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的
决策部署，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他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恪 尽 职守，忘 我 工 作 ，兢 兢 业
业，无私奉献，具有强烈的革命
事业心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他
思想解放，勇于开拓，考虑问题
全面，处事严谨稳妥，及时协调
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全
力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他牢
记党的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
政为民，深入基层，体察民情，
了解民意，关注民生，积极为人
民群众排忧解难；他平易近人，
公 道 正 派 ，胸 襟 开 阔 ，光 明 磊
落，群众威信高。他严格遵守党
的纪律，生活朴素，清正廉洁，
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属子女。患病
后，他仍然心系全省发展大局，以
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毅力与病魔
作斗争，努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工作。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不
懈奋斗的一生。

王仁元同志的遗体于今天火
化，骨灰将安放在济南英雄山烈
士陵园。

据《大众日报》

本报济南9月28日讯(记者
徐洁) 本报28日A06版报

道了济南天桥区少年宫超标
收费一事，在读者中引起强烈
反响。28日，天桥区物价局表
示，已经着手调查该少年宫超
标收费一事，如确有违规，将
依法处理。

近日，天桥区少年宫秋季
班开班，有家长对其收费标准
提出质疑。记者进一步调查得
知，按照该少年宫在物价局的
备案，实习实验等内容的培训
最多收费6元，有著名教授、专
家授课的培训班收费最多7 . 5
元，90分钟/学次的课程最多
收费15元。然而，该少年宫秋
季班每学次却收了30元，相差
一倍。

本报对此进行报道后，不
少读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读
者王伟给本报打来电话说，少
年宫作为行政事业单位，本来
就享有师资、场地等方面的财
政支持，应该依法定价，提供
公益性服务。目前，资金投入
不足也是现实问题，希望政府
加大投资力度，教育部门加强
师资配备，物价部门也要监督
有力。

28日下午，天桥区物价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已
就天桥区少年宫培训班超标
收费一事约谈了少年宫负责
人。该负责人表示，正如本报

所报道的，该少年宫培训班收
费的备案价格与实际收费价
格确实存在差距，区物价局会
对区少年宫的收费问题进一
步查实。一经查实，便会要求
其按照法律规定退还多收取
的费用，或对其进行罚款。具
体检查结果将在“十一”假期
后向社会公布。

据记者了解，目前济南市
各区少年宫均由各区级教育
部门管理，市级以上少年宫、
活动中心则属于团委或妇联
管理。全市共有规模不等的公
益性校外青少年活动场所十
余家。这些场所中，很多都如
天桥区少年宫一样，沦为了高
收费的“培训宫”。

记者24日从济南市某儿
童活动中心了解到，该中心秋
季开设的400多个各类培训
班，收费400元—1600元不等，
无一免费。济南市槐荫区少年
宫 一 对 一 钢 琴 班收费 达 到
1500元，乒乓球班也达到750
元，收费明显超过《山东省培
训班收费管理办法》的定价标
准。

少年宫这一为青少年提
供公益服务的地方，如今却沦
为部分单位的盈利窗口。网友

“猫猫他妈”不禁吐槽道：很怀
念小时候的少年宫，那时的课
外活动都是免费的。如今那些
消失了的课外活动哪儿去了？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教
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记得，在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校外教育的
重要基地，少年宫、图书馆都是免
费对青少年开放的。如今在国外，
这样的社区教育机构也在青少年
的成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
我国的这些公益性机构，却普遍走
上盈利性道路，即使教育部、省政
府三番五次发文强调“免费”二字
也无济于事。

熊丙奇认为，关键问题一是定
位，二是经费保障机制。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
武也认为，少年宫等青少年培训机
构成立的初衷是提供公益性服务，
在拨款普遍不足的情况下，收取费
用是必然的，但不能与社会培训机

构一样随意涨价，有必要将收费总
额、成本公开。

王忠武建议，少年宫要恢复其
公益性角色，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
投入，另一方面则应限制其收费比
例，要求其接纳中低收入家庭免费
培训。政府部门应出台规范定期审
核其收费范围，公开运营成本，“避
免少年宫既享受了财政拨款，又成
为主办单位的摇钱树。”

这一观点得到许多读者的支
持。28日，读者马修致电说，虽然近
年来物价涨幅不小，少年宫收费提
高也情有可原，但是少年宫毕竟是
行政事业单位，要承担更多的社会
责任，不能动辄与社会培训机构一
样走高收费路线，否则这个事业单
位就偏离了公益的宗旨。

据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今后，公立医疗机构患者入

院时要进行医生不收“红包”、
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医
患双方齐向“红包”说“不”，协
议书纳入病案管理。这是卫生
部28日公布的《公立医疗机构
医疗服务廉洁风险防控规则》
规定的。

物价部门调查少年宫超标收费
济南天桥区物价局：一经查实将要求其退费或对其罚款

少年宫变身高收费“培训宫”

少年宫收支还应更透明
资金缺口不能成为涨价“万金油”
本报记者 徐洁

27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天桥区少年宫参加培训班。
本报记者 徐洁 摄

卫生部：

医患双方将

签协议避“红包”

本报济南9月28日讯 (见
习记者 宋磊) 28日晚7点
半左右，济南大学西校区南院
宿舍区发生一起命案。两名大
二男生因发生争执，一方将另
一方用刀捅伤致死。

一名不肯透露姓名的知
情人告诉记者，命案发生在该
校南院35号楼东侧，事发地位
于宿舍大院区角落，被捅的学
生为男生，当时浑身是血。

据了解，发生纠纷的两名
学生均为大二学生，两人为
同班同学。针对两人因何发
生纠纷，记者采访的学生、
老师均表示不知情。“大约
傍晚时，两人就在宿舍楼发
生了争执，随后又在35号宿
舍楼东侧动了手，一人将刀
子捅到了对方胸部，据说流
血很多。”知情人透露。

事发现场已经被该校保
卫处的工作人员封锁，记者试
图采访，但保卫人员拒绝透露
相关信息。

记者获悉，目前，犯罪嫌
疑人已经被警方控制。

济大一男生

被同学捅死

犯罪嫌疑人已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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